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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变征收看社会进步 
 

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   刘洪玉  
 

  伴随着 2001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实施过程中不断涌现的各
种社会经济矛盾和《物权法》的颁布实施,国务院有关部门从 2007 年下半年开始启动了《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收条例》)的制定工作。《征收条例》制定过程中,影响社
会稳定和谐的“暴力拆迁”频发,“最牛钉子户”、“最牛开发商”等不时刺激着公众神经,社会各
界迫切希望《征收条例》早日出台,以终结房屋拆迁活动中的乱象。然而,房屋征收直接影响千家
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多方、多次、多形式广泛征集
意见,社会各界出谋划策、主动参与更是史无前例,历经 3年有余,承载了社会共识和集体智慧的《征
收条例》终于在 2011年 1月颁布实施。 
  新《征收条例》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我国目前仍然处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

进程中,在未来 15-20 年的时间内,提高城市建设发展水平、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居住环境,仍然
是我国城市经济社会活动的主要内容。而城市人居环境改善过程中的建设活动,肯定要涉及房屋征
收与补偿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讲求效率,更要重视并不断改进公平,强调建设和发展的
目的是为了人,要以人为本。《征收条例》兼顾了公共利益和被征收人利益,强调既要顾全大局,又不
能损害被征收人的利益,要让为公共利益增长作出贡献的被征收人优先分享发展带来的利益,提供
充分的物质和精神激励。 
  新《征收条例》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在住房福利分配时代,大多数居民对住房只拥有
使用权,因此房屋拆迁是重安置轻补偿,拆迁是仅次于单位分房的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的途径,居民普
遍盼望通过拆迁,改善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随着 1998 年以来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和房地产市场
的发展,住房的商品属性逐渐得到认可和强化,住房也成为居民家庭的重要财产,补偿的重要性逐渐
超过安置。但由于商品房价格不断上涨,按评估价格确定的补偿标准常常不足以让被拆迁人在市场
上获取同等质量的住房和生活条件,矛盾由此产生。新《征收条例》规定按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确
定补偿标准,并对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优先给予住房保障,既保证了征收过程中经济上的公平,又能
保障被征收人的住房权。 
  与《拆迁条例》相比,新《征收条例》规定的征收程序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一是拆
迁变为征收,少了随意、多了法治;二是由城市建设需要甚至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房屋拆迁活动,变为
公共利益需要,并明确了属于公共利益的情形;三是从拆迁人先获得土地使用权、规划建设许可和
拆迁许可后的强势拆迁,到征收补偿方案必须充分论证、公开征求被征收人意见并在必要时举办听
证会、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保障了被征收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彰显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被
征收人权益的尊重;四是由行政强制拆迁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行,到只能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根除了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弊端;五是从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在搬迁
期限内搬迁,变为先补偿、后搬迁、不得暴力搬迁、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确保被征收人补偿权
的实现;六是由补偿安置方案半透明、分户结果不透明,到补偿方案全透明、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
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开,实现阳光征收。 
  新《征收条例》的进步有目共睹,且获得了社会主流观点认同,但社会上仍然有一些疑问。例
如,部分观点认为,《征收条例》第 13 条规定“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但
在第 19 条中定义的补偿是“对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没有提及对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
这实际是对房屋价值定义的误解。在房地产价格评估理论与实践中,房和地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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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价值包括了土地使用权和土地上的房屋等地上固着物所有权的价值,“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也是包含土地使用权价格在内的。从北京等地过去的拆迁补偿实践中也可以看出,城区范围内每平
方米房屋的补偿金额已经达到了万元甚至数万元的水平,如果补偿的仅仅是建筑物和构筑物本身
的价值即重置成本,再昂贵的居住类建筑物的重置成本,也就是数千元的水平。 
  新《征收条例》在实施过程中,还需要与现有的相关法律制度接轨,不断发展和完善。例如,为
了实现城市危旧房区域的改造或再开发,通常需要通过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伙的形式,引入商业
性开发的力量来带动。因此,是否需要在一个旧城区改建区域内区分商业性开发和公益性开发,区
分收购行为和征收行为?如果需要区分,又如何有效区分,如何均衡同一区域内的房屋收购价格和
征收补偿标准?这些难题,还有待在在实践中去探索。 
  总之,《征收条例》凝聚了现阶段最大的社会共识,是我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志,我们既
期盼着《征收条例》有效顺利实施,也意识到实践中还会有许多新难题需要我们破解。 


